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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专业设置质量标准

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科学合理设置本科专业，优化专业结构布局，提升人

才培养质量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。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《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标准。

概览图

1.专业设置的基本原则

1.1 符合办学定位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线，积极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

培养基础理论实、专业素养高、实践能力强、发展潜力大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创

业能力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

1.2 符合专业规划。围绕学科专业定位，优化专业结构布局，按照学科专业发展规划

的任务要求，有序开展专业设置工作，形成专业间相互支撑、协调发展的局面。

1.3 符合市场需求。以需求为导向，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紧密衔接企业

行业，充分考虑市场人才的需求。

2.专业设置的基本要求

（1）新专业设置论证报告：通过对区域和行业的人才需求调查分析，确立专业方向，

预测毕业生的就业前景，由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本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规格与区域经

济、行业发展的适应性等内容。

（2）新专业增设的理由和基础：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、支撑该专业发展

的学科基础、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。

（3）制定新专业建设规划。

（4）制定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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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制定新专业教学大纲。

（6）有完成人才培养方案所需要的基本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；

（7）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、教学用房、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、实践教学基地

等基本办学条件；

（8）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。

（9）符合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新专业设置的有关规定或管理办法。

3.专业设置的基本条件

3.1 人才培养方案

坚持 OBE 教育理念，科学合理设定人才培养目标，实施思政教育、通识教育、专业教

育、双创教育相融合，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和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，优化课程设置，更新

教学内容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适应度。

3.2 师资队伍

专业带头人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、先进的教育理念、丰富的实践经验、较强的

组织协调和专业发展方向把握能力、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开发能力、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和

管理能力，了解国内外专业发展动态，掌握国内和省内同类专业的建设和发展状况，在行

业内有一定影响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。

专业教学团队应由专业带头人、专业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组成，具有师德高尚、

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、相对稳定、专兼结合的“双师”结构等。专业带头人 1-2 人，专业

专任教师不少于 8人，专任教师中硕博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具备“双师”素质的专业专任

教师比例应达到 30%以上。

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，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，

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，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。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

本理论，具备本专业的基本操作技能，熟悉本专业的培养目标、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，

了解本专业及相关行业(或岗位群)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，能够协助专业带头人制定专业

人才培养方案、参与课程体系改革、主持或参与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。

3.3 实践教学条件

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，校内应配置专业实验室、实训室等专业教学、技能培

训、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具有真实或仿真生产环境的校内实验实训场所，以及所必需的多功

能教室、多媒体教室、智慧教室等，生均实验实训面积和设备值符合国家规定，能满足学

生基本技能训练和专业综合训练的教学需要。

校外应具有相对稳定、能够满足本专业教学计划安排的实习实训基地，实践教学经费

有保障，行业、企业参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指导。

4.附则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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